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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 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 3-1地號等機關

用地(國立故宮博物院)山坡地管制範圍細部計

畫案 

申請單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 

辦理單位： 臺北市政府 

類   別 ： 修訂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詳細說明：  

壹、 計畫緣起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強化觀光產業發展，提升故宮公共性，全面

強化故宮軟硬體設施之服務品質，依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6 日院臺文

字第 1060040268號函核定(110年 5月 7日院臺文字第 1100013169號

修訂)之「新故宮-故宮公共化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中程計畫」(以下簡

稱「新故宮計畫」)，整備旅客參觀環境，改善及美化景觀建築，優

化文物典藏環境、展示環境及參觀動線，以增進故宮國際觀光能量。 

另外，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 109年 10月登錄故宮博物院正館、

華表大道及牌坊為歷史建築，復於 111年 5月登錄「國立故宮博物院

院區」為本市文化景觀。未來故宮博物院北基地院區內所有開發建

築或整修工程均應依循文資法相關規定。同時為避免「新故宮計畫」

先期規劃之電梯設於華表大道影響文化景觀，爰整合未來環狀線 Y28

捷運站入口大廳及院區無障礙設施動線，並將捷運出入口功能延伸

到圖書文獻大樓前廣場。其中「無障礙通道工程」規劃由至善路二

段廣場西側設置入口，穿越既有人工護坡直達圖書文獻大樓廣場，

由圖書文獻大樓、研究大樓經連通步道銜接至正館，由三棟主要建

築及周邊綠化平台所建構完整的無障礙步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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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程方案亦經 110年 1月 20日文化局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會議審查，會議結論：「無涉及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遮覽其外貌、

阻塞其觀覽通道之虞」，復於 110年 3月 29日「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審查會第 135次會

議」報告案同意備查在案(詳附錄一)。 

惟該無障礙通道系統工程部分範圍位處坡度大於 30%地區，亦

屬「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之範圍（後稱

山限區），依該規定第 2條：「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

三十者，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

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將使該無障礙工程未能施

作，影響故宮博物院無障礙參觀動線之完整性，亦不利與捷運系統

進行整合。該工程方案亦經內政部 112 年 10 月 5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20830307 號函同意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迅行變更。

爰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細部計畫變更，調整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之範圍。 

另本案經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2 月 14 日第 812 次委

員會議審決（略以）：「（三）有關第 2 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整合捷

運環狀線北環段與故宮院區無障礙環境串連部分，請申請單位配合

辦理。……」依本案 112 年 11 月 2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略

以）：「（五）變更法令依據修正部分，後續應依內政部 112 年 10 月 5

日函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並就民眾疑慮坡地安全部分強化說

明。」爰依前開會議決議，就變更法令依據部分辦理第 2次公告公開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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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原都市計畫實施歷程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都市計畫案名稱 發布日期及文號 

1.  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劃案 59 年 7 月 4 日府工二字第

29248號 

2.  修訂外雙溪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6 年 6 月 2 日府工二字第

164307號 

3.  修訂台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條文

案 

88 年 6 月 7 日府都二字第 

88022P3603 號 

4.  配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大故宮文創

園區計畫』暨本市外雙溪地區通盤檢

討案」辦理禁建案 

99 年 8 月 27 日府都規字第

09936597600號 

5.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山坡地開

發建築要點」為「臺北市都市計畫劃

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案 

101 年 10 月 31 日府都築字

第 10103249800號 

6.  臺北市士林區外雙溪地區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102 年 5 月 13 日府都規字第

10201401200號 

7.  修訂本市都市計畫『臺北市都市計畫

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第一

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八點』案 

105 年 11 月 11 日府都築字

第 10501032300號 

8.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

要計畫） 第一階段案 

110 年 2 月 5 日府都規字第 

11000903351號 

9.  臺北市士林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

部計畫）(第一階段)案 

110 年 3 月 23 日府都規字第

11030166631號 

10.  修訂『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

發建築管制規定第一點』案 

110 年 12 月 3 日府都築字第

110000436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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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範圍 

本案計畫範圍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機關用地範圍為基礎，

參酌過去故宮申請建築許可使用之土地範圍，並剔除範圍內私有

土地、市有土地。計畫範圍面積為 183,024平方公尺，詳圖 1。 

 

 

 

 

 

 

 

 

 

 

 

 

 

 
 
 
 
 
 
 
 
 
 

 
圖 1、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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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範圍係屬機關用地，計畫範圍西側及北側地區於 76

年 6月 2日府工二字第 164307號「修訂外雙溪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劃設為山限區，面積約 11.45

公頃。詳圖 2。 

 

 

 

 

 

 

 

 

 

 

 

 

 

 

 

 
 
 
 
 
 
 
 
 
 

圖 2、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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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一、基地範圍及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之外雙溪地區。院區東

側為至善園，並鄰猴峒溪銜接原住民公園，西側鄰接至德園，北

側後山多屬保護區。 

故宮院區內屬機關用地，院區內主要使用空間有正館、華

表大道、至善園、研究大樓、第二行政大樓、故宮晶華及既有宿

舍群、停車場及設備機房等；院區西南側包含研究大樓、圖書文

獻大樓，詳圖 3。 

本都市計畫範圍內擬施作之無障礙通道工程位於故宮院區

西南側之既有人工駁坎(業經整地挖填)。該駁坎沿至善路二段延

伸至故宮院區華表大道西側，駁坎上層平台建有圖書文獻大樓，

詳圖 4。 

  



  

7 

 

 

 

 

 

 

 

 

 

 

 

 

 

 

 

 

 

 

 

 

 

 

 
圖 3、現況照片圖 

 

E.圖書文獻大樓廣場 

B.至善路現況 

A.至善路入口廣場 

C.現況公車亭 D.圖書文獻大樓入口 

G.玻璃出口預定位置現況 

F.邊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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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既有駁坎(由北向南)及圖書文獻大樓現況照片圖 

 

 

二、土地權屬 

本案計畫範圍為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 3-1 等 46 筆地號土地，

面積 183,024m²。全屬公有土地，其中 29 筆管理者為國立故宮博

物院、16 筆管理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 1 筆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詳表 2。 

  

B A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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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權屬表 

編號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m²)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 至善段 五小段 1-1 5.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至善段 五小段 1-2 93.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 至善段 五小段 1-3 4.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 至善段 五小段 1-4 87.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 至善段 五小段 2-1 41.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至善段 五小段 2-2 164.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 至善段 五小段 2-3 7.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8 至善段 五小段 2-4 7.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 至善段 五小段 2-6 12.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0 至善段 五小段 3-1 224.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 至善段 五小段 3-2 64.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12 至善段 五小段 6 11.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13 至善段 五小段 8-1 7.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14 至善段 五小段 12 92,173.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15 至善段 五小段 28 105.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16 至善段 五小段 29 2,144.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17 至善段 五小段 30 11.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18 至善段 五小段 31 659.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 至善段 五小段 32 107.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 至善段 五小段 33 44,590.00 
中華民國、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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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m²) 
所有權人 

/管理者 

21 至善段 五小段 39 18,199.00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2 至善段 五小段 40 6,689.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23 至善段 五小段 41 736.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4 至善段 五小段 42 2,034.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5 至善段 五小段 43 351.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26 至善段 五小段 44 361.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7 至善段 五小段 45 164.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8 至善段 五小段 45-1 121.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29 至善段 五小段 56-1 507.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0 至善段 五小段 66-1 10.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1 至善段 五小段 67 249.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2 至善段 五小段 68 628.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3 至善段 五小段 70-1 26.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4 至善段 五小段 70-2 10.00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5 至善段 五小段 71 4,188.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6 至善段 五小段 73 18.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7 至善段 五小段 74 4,885.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8 至善段 五小段 75 2,279.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39 至善段 五小段 76 573.00 

臺北市/ 

國立故宮博物院 

 

40 至善段 五小段 81-1 19.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11 

 

編號 段名 小段 地號 面積(m²) 
所有權人 

/管理者 

41 至善段 五小段 81-2 24.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42 至善段 五小段 81-4 7.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43 至善段 五小段 81-5 30.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44 至善段 五小段 81-6 2.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45 至善段 五小段 81-7 1.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46 至善段 五小段 81-9 398.00 
中華民國/ 

國立故宮博物院 

合計 183,024.00 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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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故宮機關用地範圍內土地權屬分布圖 

故宮北側機關用地範圍 

故宮管有土地 

私有地 

市有地(故宮非管理單位) 

國有地(故宮非管理單位) 

公有地(故宮為管理單位) 

(建築許可申請土地,共 4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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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 

1.大眾運輸系統 

臺北捷運環狀線故宮博物院站(Y28 站)仍尚未施工。目前

國內民眾及國外觀光客經由淡水線捷運至士林站、劍潭站，

經由客運及公車接駁至正館前車站下車。詳圖 6。 

2.道路系統 

本地區主要聯外道路為東西向之至善路（路寬不一，分

別為 40 公尺、30 公尺及 20 公尺）與南北向之故宮路（20 公

尺）。至善路向東溯雙溪上游可經陽明山國家公園至新北市萬

里區，向西可連接福林路、仰德大道、中正路及捷運士林站；

故宮路往南經自強隧道可通往內湖或大直地區。區域道路配

置有臨溪路、力行路、劍南路、中社路等。 

3.人行及自行車系統 

主要道路兩側雖配置有寬度不一人行步道，惟仍有部分

地區人行道寬度不足，整體性步行系統仍待建構。外雙溪河

岸配置有河濱自行車道，沿至善路北側通往故宮後，東行接

至自行車熱門路線（風櫃嘴）；向西可由福林路 254 巷串連福

林路、中山北路 505巷與捷運士林站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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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故宮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四、周邊公共設施現況 

故宮周邊劃設有機關用地 5處(國立故宮博物院、藝文園區、

國防部軍事管制區、消防隊及憲兵隊)、國中用地、市場用地、

廣場用地、公園用地、綠地用地、河川用地及抽水站用地等，詳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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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故宮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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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上位計畫及文資身分 

1.新故宮計畫 

依行政院核定「新故宮計畫」之「北部院區整擴建計畫」

包括整備旅客參觀環境，改善及美化景觀建築，全面提升空

間品質，整體優化文物典藏環境、展示環境及參觀動線。 

「新故宮計畫」整擴建工程包括增加文物典藏空間，整

建既有圖書文獻大樓改為國寶文物第二展區以擴大展覽空間，

並建置院區完整的「無障礙步行系統」。預計於正館戶外新增

無障礙電梯 2 座及連通陸橋 2 座，以提升無障礙設施服務水

準。 

 

2.臺北捷運北環段及 Y28站 

博物館的交通運輸便利性是影響遊客到訪意願的重要因

素之一，近年遊客來臺自由行比例提升而增加對於大眾運輸

需求，故臺北捷運北環線 Y28站設置地下連通道延伸至牌樓廣

場附近設置捷運出口。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8 年 10 月

22 日會議結論二：無障礙通道工程「應視同國家門面，就故

宮與捷運之相關建設做整體規劃並以旅客便利性及交通衝擊

最低為主要考量。」 

故宮經洽捷運工程局多次協調及審查會議，將捷運站出

入口與故宮無障礙設施整併合一，並將其捷運出入口功能延

伸到圖書文獻大樓前廣場，建構完整「無障礙步行系統」，提

升參觀旅客交通便利性，詳圖 8、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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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臺北捷運北環段 Y28站配置圖 

 

 

 

 

 

 

 

 

 

 

 

 

     圖 9、捷運工程地下通道與故宮無障礙通道工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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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錄歷史建築及文化景觀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 109年 10月登錄故宮博物院正館、

華表大道及牌坊為歷史建築，詳圖 10。復於 111 年 5 月登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區」為本市文化景觀，詳圖 11。 

上開調整後之「無障礙步行系統」設計方案經 110 年 1

月 20日送文化局文資委員會審查，會議結論：「無涉及破壞歷

史建築之完整、遮覽其外貌、阻塞其觀覽通道之虞」，復於

「臺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及文化景觀審查會第 135次會議」報告案同意備查在案，詳

附錄一。 

 

 

 

 

 

 

 

 

 

 

 

圖 10、歷史建築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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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文化景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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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構想 

一、建置故宮院區參觀動線之無障礙步行系統，連通捷運設施提供

大眾交通便利性 

「無障礙步行系統」係包括正館、圖書文獻大樓及研究大

樓三棟主要建築內之無障礙設施，及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景

觀步道及連通步道所座落之平台，詳圖 12。 

「無障礙步行系統」除整合串接故宮正館、研究大樓、圖

書文獻大樓之室內、外參觀動線，於南側臨近至善路故宮入口

處規劃無障礙電梯（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以銜接捷運 Y28 站

出入口，得供參訪遊客使用捷運連通設施經無障礙電梯直達圖

書文獻廣場，沿著研究大樓前之景觀步道向北，銜接連通步道

進入正館參訪。該系統將塑造故宮友善便利之參訪環境。 

 

 

 

 

 

 

 

 

 

 

 

 

 

 

圖 12、無障礙步行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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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故宮文資身分及電梯配置方案，依臺北市山限區個案檢討

適用標準檢討山限區範圍 

因該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位屬「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所劃定之範圍，且南側之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位處坡度大於 30%地區，依該規定第 2

條：「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

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

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將使該無障礙新建工程未能施作。故

本案依本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用標準檢討調整山限區範圍。 

(一) 臺北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用標準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12月 14日第 812次會議審決通

過本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用標準：本府或中央主管機關之重大

施政計畫，符合下列三點原則者並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得循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採個案變更方

式調整山限區範圍。 

1. 屬重大或具公益性之公共工程，並經主管機關認屬都計法

第 27 條得辦理迅行變更者。 

2. 已編列年度預算或實施經費。 

3. 經申請單位檢討變更範圍內無環境敏感之虞。 

(二) 本案依臺北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用標準檢討情形 

1. 經內政部 112 年 10 月 5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20830307 號函

認定屬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中央興建之

重大設施(詳附錄三)。 

2. 經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列年度預算在案(詳附錄四、五) 

3.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 年 10 月 5 日農授水保字第

1111834647 號函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詳附錄二)，亦經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12年 9月 4日經地工字第 11200074540

號函(詳附錄二)說明，本案未坐落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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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基地範圍內亦無山崩歷史災害紀錄。經申請單位檢討

變更範圍內無環境敏感之虞。 

本案經申請單位檢討符合前開「臺北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

用標準」。本次山限區修訂範圍係配合「無障礙步行系統」工程

範圍(圖 13)，同時考量工程範圍內平均坡度大於 30%之人工駁坎

已非原始地形地貌；為無障礙步行系統建置，爰將該山限區範

圍向西調整至圖書文獻大樓前緣之工程必要範圍。 

 

 
 

圖 13、無障礙新建工程之出入口突出物套繪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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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訂計畫內容 

一、修訂山限區範圍 

本次山限區修訂範圍係配合「無障礙步行系統」工程範圍

將該山限區範圍向西調整至圖書文獻大樓前緣之工程必要範圍。

本次山限區計畫範圍之山限區原 110,472 m²。調整後為 107,817 

m²，減少面積約 2,655 m²。調整前後對照詳表 3。調整後之山限

區範圍詳圖 14。 

表 3 本次山限區調整對照表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理由 

  

為建置故宮院區

參觀動線之無障

礙步行系統，配

合故宮文資身分

設 置 無 障 礙 電

梯，該電梯經內

政部認定屬中央

興建重大設施，

並經故宮編列年

度預算，工程必

要範圍經檢討範

圍無環境敏感之

虞，符合山限區

個案調整原則，

配合無障礙系統

之實際位置，調

整山限區範圍向

西縮減至圖書文

獻大樓前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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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調整後山限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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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 

一、 本案無障礙新建工程係連通捷運環狀線 Y28 站及未來第二展館(原圖

書文獻大樓)，且位屬故宮院區之重要門面，該項工程應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

築執照。 

二、 本計畫書內未修訂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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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本案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4 月 20 日第 804 次會議，審

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組成專案小組，請申請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

宮)依下列建議意見補充資料到會，供專案小組討論後再提會

審議。 

1. 整體檢討園區無障礙環境：請故宮以整體園區檢討無障礙系統，

整合周邊相關人車動線進行規劃。 

2. 研提降低衝擊之其他方案：本案宜以尊重自然環境為前提，剔

除山限區不應是唯一方案，請故宮研擬兼顧坡地安全及改善無

障礙環境之其他方案。 

3. 加強對外溝通與資訊公布：有關民眾質疑資料正確性部分，請

故宮強化溝通並適時對外說明。 

4. 檢視變更法令依據妥適性：本案以都市計畫法第 24條辦理恐衍

生其他個案比照之坡地安全管理疑慮，請故宮與市府重新檢視

法令依據之妥適性。 

(二) 專案小組召集人與成員，會後請都市計畫委員會幕僚辦理徵詢

委員意願。【經徵詢委員意願，王秀娟委員、何芳子委員、吳

玉珍委員、林莉萍委員、徐國城委員、郭瓊瑩委員、許阿雪委

員、馮正民委員、劉玉山委員、薛昭信委員、林靜娟委員、陳

信良委員擔任專案小組成員，並經主任委員指定召集人為陳信

良委員】 

 

二、 本案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8 月 17 日第 1 次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如下： 

為利委員瞭解故宮園區整體人車動線、無障礙環境及邊坡等現

況，請作業單位於一個月內安排專案小組現勘，並請申請單位就以

下委員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後再召開專案小組討論。 

(一) 在對山限區擾動最小之前提下，請都發局會同申請單位檢討縮

減山限區最小而必要之範圍，或在維持山限區範圍不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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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研議本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容納此類

無障礙設施之可行性。 

(二) 法令依據之適用部分，建議申請單位取得配合中央或地方興建

重大設施之證明。至究採都市計畫法第 24條，或加上都市計畫

法第 27條之規定，考量未來其他個案比照之疑慮，請都發局提

供過去本市山限區剔除範圍之案例及其適用標準。 

(三) 請申請單位就基地暨周邊坡地安全等內容補充說明。至民眾疑

慮坡地災害，建議提供對週邊社區無安全危害佐證文件。併請

本府大地處協助檢視過去有無坡地災害資料，提供申請單位參

考。 

(四) 請申請單位就目前故宮園區之人車動線現況，併同各展館未來

使用以及捷運環狀線 Y28 站完工期程等，就未來園區整體人車

動線系統及無障礙環境，提出短、中、長期規劃藍圖。 

 

三、 本案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9 月 15 日辦理專案小組現場會

勘，續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1 月 2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會

議討論，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如下： 

(一) 本案業經兩次專案小組充分討論，並現場會勘了解實地狀況，

經綜整本次會議出席委員意見，獲致共識如下： 

1. 故宮院區整體無障礙設施確有改善必要，整合捷運環狀線北環

段 Y28 站可以有效改善現況人車動線交織問題，惟山限區之調

整範圍宜以排除鋪面改善部分之無障礙工程範圍最小化進行檢

討。 

2. 本次會議申請單位已提出院區人車路徑之短、中、長期規劃，

仍請補充整體人車動線系統及無障礙環境短、中、長各階段之

預估期程、計畫與效益。 

3. 關於民眾關切之坡地安全議題，相關坡地監測資訊應定期定點

公開揭露。 

4. 擬增設無障礙工程攸關第二展覽館人車動線及院區景觀風貌，

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 

5. 變更法令依據修正部分，後續應依內政部 112年 10月 5日函補

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並就民眾疑慮坡地安全部分強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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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申請單位依本次會議建議及委員意見檢討修正後，全案提請

委員會審議。 

 

四、 本案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12月 14日第 812次會議，審

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同意申請單位所提修正內容，全案依公展計畫書及本次會

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市府都發局於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提出下列臺北市山限區個案

檢討適用標準，請納入計畫書內載明： 

1. 屬重大或具公益性之公共工程，並經主管機關認屬都計

法第 27條得辦理迅行變更者。 

2. 已編列年度預算或實施經費。 

3. 經申請單位檢討變更範圍內無環境敏感之虞。 

(三) 有關第 2 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整合捷運環狀線北環段與故宮

院區無障礙環境串連部分，請申請單位配合辦理。 

(四)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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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文化局文資審查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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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水土保持計畫核定及非屬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認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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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中央興建重大公共設施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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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工程預算編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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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工程預算編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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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 3-1 地號等機關用地 (國

立故宮博物院) 山坡地管制範圍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宋○玲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 反對故宮破壞山坡地水土保持，蓋電梯確切位置標

示不清，需審慎評鑑是否超過30度山坡建地?影響

周邊建築與平台道路安全? 

2】 今已有公車30號接駁車直達故宮展場，短程僅一站

的距離也可搭計程車。 

3】 旁門左道的電梯使參觀者錯過了漫步觀賞大自然的

情趣，天下為公牌坊歷史景觀的意象與正館壯麗建

築景觀。 

4】 故宮古典庭園左側突兀出現兩座高樓電梯，實在不

倫不類，破壞風水，失去了歷史建築正視焦點與創

意美感。 

5】 現今參觀者人數已銳減，在搭完電梯後，仍省不了

需繞道走屬停車場的連通道，實不安全與不便利。 

6】 此計畫的施工是畫蛇添足，不但功能不佳，沒節省

人力物力，還會徒增故宮的後患：手扶電梯與上下

兩座電梯會大大浪費電力，空調空污，徒增地震、

火災、停電、人潮擁擠，控管人員諸多風險與危

機。 

7】 今國家財政經濟困難之際，此計畫是不明智，無必

要的浪費 公帑，好大喜功草率行事的惡例一開，恐

後患層出不窮，故必需作能承擔責任的審慎評估。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申請單位回應： 

1. 本案已依規定委由合格專業技師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書，並向水土保持局申請，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年10月5日農授水保字第111834647號函核定在

案。後續工程亦將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執行，確保周

邊建築與各項設施安全。 

2. 本項設施包含2座電扶梯(上行及下行各1座)及1座

電梯，將可提供現有天下為公牌坊前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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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站下車參訪者，或未來捷運北環段 Y28站參訪

國立故宮博物院之遊客，除經由現有天下為公牌坊

景觀步道抵達正館及各展場外；提供另一個直達國

立故宮博物院展場之路徑，以解決至善路到正館及

第二展覽館平台之間約16公尺高差之障礙。對於行

動不便者或銀髮族群將可提供友善之步行環境及文

化體驗。 

3. 本項工程除至善路出入口及圖書文獻大樓出入口等

2處門廳均採取透明輕量化設計之外，新增之電梯

及電扶梯均隱藏於邊坡內部，並透由週邊景觀植栽

設計，配合水土保持工程，整體規劃設計，融入周

邊地景。 

4. 依照整體規劃，本院已於新故宮計畫中整體規劃完

整之無障礙步行系統，改善現有人車衝突點，優化

並友善化參訪動線，現有圖書文獻大樓(第二展覽

館)至正館間之車道及路邊停車位將一併適度調

整，改善鋪面，避免人車衝突，建構完整之無障礙

步行系統。至於原規劃於研究大樓及圖書文獻大樓

之2座戶外電梯將不執行。 

5. 本案除上述各項改善優化現有步行系統及提供行動

不便者及銀髮族群友善環境；另目前遊覽車載送參

訪者到正館參觀後，俟參觀行程結束，須再以空車

上到正館接送參訪者離開，將徒增大型遊覽車輛上

坡排放廢氣，影響周邊空氣品質，亦徒增車行旅

次，增加交通運輸負荷。 

112年8月17

日第1次專案

小組建議意見 

為利委員瞭解故宮園區整體人車動線、無障礙環境及邊

坡等現況，請作業單位於一個月內安排專案小組現勘，

並請申請單位就以下委員建議意見，補充相關資料後再

召開專案小組討論。 

一、 在對山限區擾動最小之前提下，請都發局會同申

請單位檢討縮減山限區最小而必要之範圍，或在

維持山限區範圍不變的情況下，研議本市都市計

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容納此類無障礙

設施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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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依據之適用部分，建議申請單位取得配合中

央或地方興建重大設施之證明。至究採都市計畫

法第24條，或加上都市計畫法第27條之規定，考

量未來其他個案比照之疑慮，請都發局提供過去

本市山限區剔除範圍之案例及其適用標準。 

三、 請申請單位就基地暨周邊坡地安全等內容補充說

明。至民眾疑慮坡地災害，建議提供對週邊社區

無安全危害佐證文件。併請本府大地處協助檢視

過去有無坡地災害資料，提供申請單位參考。 

四、 請申請單位就目前故宮園區之人車動線現況，併

同各展館未來使用以及捷運環狀線 Y28站完工期

程等，就未來園區整體人車動線系統及無障礙環

境，提出短、中、長期規劃藍圖。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一、 本案業經兩次專案小組充分討論，並現場會勘了

解實地狀況，經綜整本次會議出席委員意見，獲

致共識如下： 

（一） 故宮院區整體無障礙設施確有改善必要，整合

捷運環狀線北環段 Y28站可以有效改善現況人車

動線交織問題，惟山限區之調整範圍宜以排除

鋪面改善部分之無障礙工程範圍最小化進行檢

討。 

（二） 本次會議申請單位已提出院區人車路徑之短、

中、長期規劃，仍請補充整體人車動線系統及

無障礙環境短、中、長各階段之預估期程、計

畫與效益。 

（三） 關於民眾關切之坡地安全議題，相關坡地監測

資訊應定期定點公開揭露。 

（四） 擬增設無障礙工程攸關第二展覽館人車動線及

院區景觀風貌，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

得核發建築執照。 

（五） 變更法令依據修正部分，後續應依內政部112年

10月5日函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並就民眾疑

慮坡地安全部分強化說明。 

二、 請申請單位依本次會議建議及委員意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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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全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申請單位回應： 

一、 有關坡地災害及地質敏感相關調查資料經各單位

函復補充如下： 

1.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112年9月4日回函表示

「…本案未坐落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基

地範圍內本所無相關山崩歷史災害紀錄資

料。」。 

2.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於112年9月6日回

函表示「…旨揭地號周遭於1998年10月25日至

善路二段150巷50號(臨福橋猴洞坑溪)附近，有

發生淺層崩塌…副請本局新建工程處協助查

詢…」，上開地點非本案工程範圍，案址查無相

關歷史災害紀錄資料。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112年10月3日

回函表示「…經查110年至112年辦理之邊坡巡

檢結果皆無明顯缺失。」 

4. 綜上，本案工程範圍查無相關災害紀錄，且本

案擋土設施經設計單位進行邊坡穩定分析，結

果皆可滿足安全需求。 

二、 有關人車動線系統之短、中、長期規劃藍圖，說

明如下：故宮博物院提出下列三期規劃： 

1. 短期：建構本案「至善路入口無障礙通道新建

工程」，提供行動不便者電梯或電扶梯，並將現

階段正館 B1車輛主要上、下客處移置山下廣

場，遊客可直達第二展覽館大門，亦可於步道

續行至正館戶外廣場。 

2. 中期：增設戶外電梯，將至善路入口無障礙通

道、第二展覽館、正館、華表大道、牌樓大廣

場及至善園區動線，串連成一個完整的無障礙

系統動線，將部分車格改為無障礙車位、親子

車位，提供給有需求之遊客。 

3. 長期：至善路入口無障礙通道與捷運 Y28出口

連結，透過站體以室內連結至善路南側之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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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建置正館 - 第二展館之愛心接駁載具；

協調北市府建置巴士月台及增設停車設施。 

委員會 

決議 

一、 本案同意申請單位所提修正內容，全案依公展計

畫書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

照表修正通過。 

二、 市府都發局於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提出下列臺北

市山限區個案檢討適用標準，請納入計畫書內載

明： 

（一） 屬重大或具公益性之公共工程，並經主管機關認

屬都計法第 27條得辦理迅行變更者。 

（二） 已編列年度預算或實施經費。 

（三） 經申請單位檢討變更範圍內無環境敏感之虞。 

三、 有關第 2 次專案小組建議意見及整合捷運環狀線

北環段與故宮院區無障礙環境串連部分，請申請

單位配合辦理。 

四、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辦理。 

編號 2 陳情人 練○村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反對取消該範圍之山坡地開發限制 

反對原因說明如下： 

1. 當年故宮在此剷平山頭、填土造地增加面積，才建

築了行政大樓及圖書文獻大樓。民國72年6月2日台

北市都市計畫即以現況劃定此處為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制區域。 

2. 此坡地經長期監測，再加上故宮的維護，儘管如此

仍不敵大雨沖刷在民國80幾年及98年，兩度土石流

崩塌一大塊山坡地，危及圖書文獻大樓安全。因此

故宮應提出更多數據及事證，證明此邊坡的穩定和

安全。 

3. 此處坡度大於30度，捷運 Y28線地下站體及連通道

將沿著此處坡腳深開挖，倘若再破壞坡地,恐有再

次危及建築安全之虞。 

4. 在大故宮計畫時期故宮曾委託世曦工程做過地質鑽

探報告，結論是此處有受壓水層。捷運深開挖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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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對此處地層、坡地造成影響。 

5. 故宮簡報的「伍、變更計畫」內容中，提及「…同

時為保留無障礙系統建置及「後續擴充之可能

性…」。並未詳細說明何謂後續擴充，一旦取消坡

地開發限制後，恐造成更大的破壞。 

6. 倘日後若有任何地層塌陷，進而造成民眾或捷運乘

客們生命之危害，這責任該由哪一個單位負責？且

人命無價，誰能扛起此責任？ 

7. 綜合上述理由，應維持現行法規對該處的管制。 

二.對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建議 

1. 雖然無障礙設施是世界的趨勢，但故宮應珍惜本身

之特色，考慮地形現況及景觀。 

2. 故宮已有現成的無障礙步道—經由至善園入口旁的

木棧道斜坡(圖1、2）到達廣場「天下為公」牌樓

（圖3）再經林蔭步道（圖4、5）到達正館（圖

6）。步行之時不但可以欣賞故宮建築的全貌並享受

綠樹成蔭的美景。故宮提出的設計，參觀者搭乘電

梯後仍須步行長距離才能到達正館，並未優於現有

之無障礙步道。 

3. 台灣已有整體缺電事實，戶外電扶梯不但耗費電

能，周邊又有樹木林地，落葉殘枝必定經常卡住機

件造成故障，將增加大筆維修費用。北市松山高中

門口戶外電梯因此原因經常故障停擺，此例堪為前

車之鑑。 

4. 故宮僅需要就現有的無障礙步道，請建築師用心設

計、改善缺失，無需大費周章修改山坡地管制條

例、建造電扶梯，不但浪費公帑且製造問題。 

三.結論 

請都委會委員審慎考量，為台北市山坡地管制把關，否

決此變更計畫案。否則此例一開，恐造成更多山坡地循

此例要求取消開發限建，造成山坡地管制的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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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申請單位回應： 

一、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  

（一） 依101年4月「大故宮計畫可行性評估暨先期

規劃-地質災害敏感度研析報告」，陳情民眾

所述非本工程地點。 

（二） 本案委託專業技師辦理規劃設計，已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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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詳計畫書附錄

三、農委會核定函。水保計畫針對施工範圍

補充地質鑽探調查，調查成果顯示此區域並

無受壓水層問題。  

（三） 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打設之抗滑排樁使邊坡

強化更無滑動疑慮。且無障礙通道工程之結

構體設施取代現有人工回填邊坡，可減少現

況邊坡範圍，亦即現況邊坡由新建設施與抗

滑樁取代，更可提高邊坡安全。  

（四） 故宮與捷運局雙方之設計單位多次針對工法

技術與施工界面協調皆已取得共識，並確認

安全可行。  

二、對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 

（一） 現況由捷運出站之民眾需由至善路廣場西側

穿越廣場至東側尋找既有的無障礙步道入

口。再經過轉折多次的無障礙木棧道及林蔭

步道後，於正館地下一樓車道前按服務鈴等

候服務人員帶領穿越車道，始能進入正館地

下一樓入口。因受限於地形條件，現有行動

不便者無法自由行動，且無障礙動線與正館

前地下車道動線衝突點仍需仰賴人員服務以

保障安全。為提升故宮無障礙環境之服務品

質，建置新的無障礙步行系統有其必要性與

公益性。  

（二） 無障礙通道工程建置包括2座電扶梯及1座電

梯，提供搭遊覽車的觀光客於至善路口下車

可快速通達第二展場(圖書文獻大樓)前廣

場；或搭大眾捷運工具來館的民眾可直接到

達圖文大樓前廣場直接進入第二展區，民眾

可再經由無障礙步行系統連接到正館一樓的

未來主要入口。  

（三） 既有無障礙路徑仍持續維護供民眾使用，新

舊兩個無障礙動線一快一慢可形成環繞院區

的動線迴圈，將於院區內提供更完善的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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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環境。 

112年8月17

日第1次專案

小組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申請單位回應： 

一、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  

（一） 依101年4月「大故宮計畫可行性評估暨先期

規劃-地質災害敏感度研析報告」，陳情民眾

所述非本工程地點。 

（二） 本案委託專業技師辦理規劃設計，已於111

年完成水土保持計畫審查，詳計畫書附錄

三、農委會核定函。水保計畫針對施工範圍

補充地質鑽探調查，調查成果顯示此區域並

無受壓水層問題。  

（三） 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打設之抗滑排樁使邊坡

強化更無滑動疑慮。且無障礙通道工程之結

構體設施取代現有人工回填邊坡，可減少現

況邊坡範圍，亦即現況邊坡由新建設施與抗

滑樁取代，更可提高邊坡安全。  

（四） 故宮與捷運局雙方之設計單位多次針對工法

技術與施工界面協調皆已取得共識，並確認

安全可行。  

（五） 有關坡地災害及地質敏感相關調查資料經各

單位函復補充如下： 

1.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112年9月4日回函

表示「…本案未坐落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基地範圍內本所無相關山崩歷史災

害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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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於112年9月6

日回函表示「…旨揭地號周遭於1998年10

月25日至善路二段150巷50號(臨福橋猴洞

坑溪)附近，有發生淺層崩塌…副請本局新

建工程處協助查詢…」，上開地點非本案工

程範圍，案址查無相關歷史災害紀錄資

料。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112年10月

3日回函表示「…經查110年至112年辦理之

邊坡巡檢結果皆無明顯缺失。」 

4. 綜上，本案工程範圍查無相關災害紀錄，

且本案擋土設施經設計單位進行邊坡穩定

分析，結果皆可滿足安全需求。 

二、對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 

（一） 現況由捷運出站之民眾需由至善路廣場西側

穿越廣場至東側尋找既有的無障礙步道入

口。再經過轉折多次的無障礙木棧道及林蔭

步道後，於正館地下一樓車道前按服務鈴等

候服務人員帶領穿越車道，始能進入正館地

下一樓入口。因受限於地形條件，現有行動

不便者無法自由行動，且無障礙動線與正館

前地下車道動線衝突點仍需仰賴人員服務以

保障安全。為提升故宮無障礙環境之服務品

質，建置新的無障礙步行系統有其必要性與

公益性。  

（二） 無障礙通道工程建置包括2座電扶梯及1座電

梯，提供搭遊覽車的觀光客於至善路口下車

可快速通達第二展場(圖書文獻大樓)前廣

場；或搭大眾捷運工具來館的民眾可直接到

達圖文大樓前廣場直接進入第二展區，民眾

可再經由無障礙步行系統連接到正館一樓的

未來主要入口。  

（三） 既有無障礙路徑仍持續維護供民眾使用，新

舊兩個無障礙動線一快一慢可形成環繞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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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線迴圈，將於院區內提供更完善的無障

礙環境。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3 陳情人 張○憬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02年 5月 29日大故宮計畫公聽會上，故宮提供的資料

載有文獻大樓至善路崩塌。何以此次新故宮計畫因為要

銜接捷運，又可漠視歷史災害的紀錄呢？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申請單位及市府回

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申請單位

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4 陳情人 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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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我反對故宮因為建造電梯而變更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區

域(後稱山限區)，說明如下： 

一、2014年，政府提出「大故宮計畫」時期，故宮計

畫進行大面積的深開挖，在地居民及公民團體憂

心破壞環境，破壞周遭環境、也危及國寶安全，

因此出聲反對。2019「新故宮計畫」，提出要建造

電梯，現在則因為建造電梯而要變更山坡地管制

範圍，令人擔心將會再次破壞環境。 

二、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

定」規定第2條：「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

過百分之三十者，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

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

及作為建築使用。」，其中『不得』乃為法規中的

強制禁止規定，而目前新故宮計畫中，打算蓋電

梯的部分工程範圍位處坡度大於30%地區，而且也

是在前述「山限區」的範圍內。 

以此規定，既然電梯工程部分範圍位處山限區，

且該處坡度大於30%，自當不得、不應該、不可以

在此開發施工建造電梯。而故宮與都發局卻罔顧

該條文宗旨在於守護自然環境的安全性，而要變

更山限區。 

三、故宮目前已經有無障礙通路，建議故宮以目前的

無障礙通路為基礎，進行改善，而非採行危害環

境的縮小山限區的做法。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申請單位及市府回

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申請單位

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56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5 陳情人 袁○琪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主旨：請重新評估「新故宮計畫」案相關的至善路入口

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位置，另尋適當地點，公

諸大眾評選。 

說明： 

一、 根據故宮所提出之「新故宮計畫」，其中僅提及

「無障礙步行系統」除整合串接故宮正館、研究

大樓、圖書文獻大樓之室內、外參觀動線，於南

側臨近至善路故宮入口處規劃無障礙電梯（無障

礙通道新建工程），以銜接捷運 Y28站出入口，得

供參訪遊客使用捷運連通設施經無障礙電梯直達

圖書文獻廣場，沿著研究大樓前之景觀步道向

北，銜接連通步道進入正館參訪。該系統將塑造

故宮友善便利之參訪環境…等等好處。 

二、 復依據「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3-1地

號等機關用地(國立故宫博物院)山坡地管制範圍

細部計畫案」，其中又稱「…無障礙通道新建工

程擬施作地點位屬平均坡度大於30%之人工駁坎

範圍，業經整地挖填，已非原始地形地貌，又該

工程依法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並經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11年10月5日農授水保字第1111834647號核

定(詳附錄三)，應無山坡地安全之虞…」云云。 

三、 然而，對於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位屬「臺北市都

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所劃定之

範圍，且南側之無障礙電梯（無障礙通道新建工

程）位處坡度大於30%地區，顯然違反同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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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2條：「基地內原自然地形平均坡度超過百分

之三十者，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

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得開挖整地及作為

建築使用。」僅以此一語帶過，便主張意欲修訂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3-1地號等機關用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山坡地管制範圍細部計畫案。 

四、 綜合以上，這般作法顯然是「先射箭再畫靶」。

至於選擇該地點的利弊得失，乃至是否還有可行

地點，及其利弊得失，均沒有讓公眾檢梘、分

析、選擇的機會。 

辦法： 

一、 停止修訂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3-1地號等

機關用地(國立故宮博物院)山坡地管制範圍細部

計畫。 

二、 委請專家團隊另尋適當地點，重新選擇最適的無

障礙通道新建工程位置，並提出各案利弊分析，

取其優適方案公告，讓大眾評選。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申請單位及市府回

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申請單位

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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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6 陳情人 藍○潔 

訴求意見 

與建議 

針對山限區範圍修訂，我認為有安全上的疑慮，故應維

持現有山限區範圍。 

說明如下： 

1. 因故宮先前已有土石流案例，若再依計畫提案之

「無障礙步行系統」:增建兩座手扶梯連結 Y28出口

至圖書文獻大樓前廣場，可能危害該區域水土安

全。 

2. 原有之景觀步道亦為無障礙步行系統之表現，若能

在景觀步道入口新增坡道連結至善路，亦能以此無

障礙路線抵達故宮正館。 

3. 承上，若進而一律禁止小客車、大客車、遊覽車駛

進故宮，亦無須連通空橋，遊客便能穿越一樓拱

門、馬路(現為車道)進入故宮。 

4. 因此，建議不修改山限區範圍、不興建手扶電梯、

不興建空橋，以改良林蔭步道作為無障礙步行系

統。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1。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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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7 陳情人 鄭○喬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故宮博物院的圖書館當時在建造時，是建在山坡地上，

但原山坡地曾有土石流發生，因此先將山坡地剷平一大

部分，並用夯土層將其固定住，而後才將圖書館建造在

上面；現在突然接收到要將底下穩固地質的夯土層做更

動的消息，讓民眾產生安全性疑慮，擔心故宮將夯土層

剷除，並蓋上手扶梯的話，多年前已穩定下來的土石流

危機又會被重啟，附近居民人身安全將會受到危害，且

故宮圖書館也會面臨多年前的危機—差一點被土石流扯

下來。 

在先前的說明會及提供的資料中，館方也未曾提及剷除

夯土的體積、夯土層內部結構是否穩定、路面上的手扶

梯是否會新增遮蔽物來遮雨、工程耗時多久......，種

種的不確定因子都讓愛護故宮的眾人膽戰，不知這種不

完善的工程建設會對故宮帶來什麼影響。 

由於以上原因，我認為在故宮館方拿出這些詳細資訊以

前，都不該通過此案，避免他們擺脫原山限地的限制，

肆意地對山坡地做建設，並帶來不可回逆的毀壞及損

失。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 2 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

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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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8 陳情人 洪○駿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 資料中提及欲將山限區向後移，並在原有的山限區

興建無障礙步行系統，此處山限區過去為大面積的

山坡地，為了興建圖書文獻大樓而大幅度的開發，

實地走訪也發現現今圖書文獻大樓下方的外牆皆為

夯土牆，以維持水土保持；若欲在此處建立無障礙

公共設施，必定會影響到現今為了水土保持而建立

的夯土牆，那在未來安全上的疑慮必定是一大隱憂

(檔案有提供照片對比，過去未建立圖書文獻大樓及

興建時動工的景象) 

 

2. 另外在計畫書中提及欲將興建兩座連通陸橋，以解

決現今因為車輛進出無法讓障礙者可以輕鬆通過斑

馬線到達 B1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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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建議 

1. 若在門口的左方興建像是現今右方那樣的無障礙坡

道，連及至現有的無障礙坡道，那就能解決無障礙

者不方便的問題，對於水土保持的安全性也能夠繼

續維持 

2. 若能善用現今故宮對面的停車場，在未來讓所有的

進出車輛及遊客都能在此下車，而故宮內部禁止任

何車輛的進入，就能夠改善現今因為交通而無法安

全通過斑馬線的問題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申請單位及市府回

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申請單位

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一、 有關山坡地安全之疑慮同編號2新增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一。 

二、 有關故宮無障礙步行系統之內容同編號2新增申請

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二。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9 陳情人 
社團法人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聯

盟 莊○銘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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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應儘快改善戶外無障礙動線。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為因應社會逐漸步入高齡化及提升故宮觀光服務品質，

本院將規劃「無障礙步行系統」整合故宮室內、外之參

觀動線，並於南側臨近至善路故宮入口處規劃無障礙通

道新建工程，以期塑造故宮友善便利之參訪環境。本案

後續倘獲委員會支持，將儘速推動相關工程施作。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申請單位回應： 

為因應社會逐漸步入高齡化及提升故宮觀光服務品質，

本院將規劃「無障礙步行系統」整合故宮室內、外之參

觀動線，並於南側臨近至善路故宮入口處規劃無障礙通

道新建工程，以期塑造故宮友善便利之參訪環境。本案

後續倘獲委員會支持，將儘速推動相關工程施作。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0 陳情人 
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 劉○承副理

事長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應改善故宮戶外無障礙動線。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同編號 9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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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回應說明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9新增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1 陳情人 
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 

自立生活主任 YUKIH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支持改善戶外無障礙動線。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9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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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9新增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2 陳情人 行無礙協會理事 扶○民 

訴求意見 

與建議 

建議故宮應儘快改善戶外無障礙動線，以利身障者進

出。 

112年4月20

日第804次會

議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9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同編號 9新增申請單位及市府回應說明。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3 陳情人 財政部國產署北區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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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 1次來文 

(112年 4月 19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200100560號) 

本分署 112 年 3 月 10 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200061690

號函同意修正使用管制。 

 
 

第 2次來文 

(112年 8月 7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200233820號) 

尊重貴會決議結果。 

112年8月17日 

第1次專案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新增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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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 3次來文 

(112年 12月 13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1200383430號) 

本分署原則尊重審議結果。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4 陳情人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1次陳情 

(112年10月30日農保管字第1121814462號函) 

「至善路入口無障礙通道新建工程」水土保持計畫，業

以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1年10月5日農授水保字第

1111834647號函核定在案，倘依本次審議意見及其 他

需求須變更水土保持計畫內容，仍請水土保持義務人依

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9條規定辦理。 

 



  

67 

 

112年11月2

日第2次專案

小組 

建議意見 

同編號 1。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敬悉。 

訴求意見 

與建議 

第2次陳情 

(112年12月12日農保管字第1121816995號函) 

審議事項4涉及「至善路入口無障礙通道新建工 程」水

土保持計畫相關事宜，本署意見前以112年10月30日農

保管字第1121814462號函回復在案，尚無其他補充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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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編號 15 陳情人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陳情位置 

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39地號 

 

訴求意見 

與建議 

(112年11月10日宜企字第1121115589號函) 

一、 查臺北市士林區至善段五小段39地號涉編號第

3002號保安林範圍，倘申請單位有使用需求，須

依森林法第8、30條相關規定出申請，合先敘明。 

二、 另查，本案目前規劃無障礙動線方案無涉保安林

範圍，尚無其他相關意見。 

申請單位及市

府回應說明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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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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